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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餐廳及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管理辦法 

82.5.25本校第 1826次行政會議通過 

83.3.1本校第 1861次行政會議修正 

83.7.18本校第 1878次行政會議修正 

84.8.8本校第 1926次行政會議修正 

85.3.5本校第 1952次行政會議修正 

85.6.25本校第 1967次行政會議修正 

86.3.4本校第 1999次行政會議修正 

87.3.24本校第 2049次行政會議修正 

93.3.9本校第 2332次行政會議修正 

95.8.1本校第 2443次行政會議修正 

96.3.6本校第 2470次行政會議修正 

97.2.19本校第 2513次行政會議修正 

99.2.2本校第 2610次行政會議修正 

101.2.7本校第 2703次行政會議修正 

103.2.18本校第 2799次行政會議修正 

105.2.23本校第 2894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要旨 

為維護學校良好的飲食環境，促進餐廳及福利社改善膳食品質，確保膳

食衛生、安全，特依據「本校膳食協調委員會組織規程」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定義 

一、餐廳及福利社：指提供食品供教職員工、學生進食之固定場所或移

動設施；其認定由膳委會執行小組公告指定並視需要修訂之。 

二、本辦法所指權責單位包括學務處學生住宿服務組、學務處學生活動

中心管理組、總務處、社會科學院總務分處、醫學院學務分處、生

物資源暨農學院、體育室、醫學院校友會聯合會及其他附設餐飲供

應服務之單位。但附設醫院之餐飲服務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權責 

一、膳委會執行小組，承膳食協調委員會之命，綜理全校餐廳及福利社

有關飲食衛生、管理、設備等有關事項之檢查、考核、督導。 

二、各權責單位膳食督導小組，承餐廳及福利社簽約、管理權責單位之

託付成立適當人數之各單位膳食督導小組(學生宿舍之膳食督導小

組由宿舍輔導員擔任組長)，針對所屬餐廳及福利社執行有關飲食

衛生、管理、設備等有關事項之檢查、考核、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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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招標、簽約 

一、本校各餐廳及福利社，其招標、簽約等事宜，由各權責單位按相關

規定辦理。 

二、契約內容應包括承租期限、設施(備)維護責任、保證金額度、衛生

要求規定、員工健康檢查與行為規範、罰則及其他約定等事項。 

三、本辦法為本校各餐廳及福利社承包契約之當然附件，應於招標文件

及契約內載明。 

第五條 管理作業 

一、各餐廳及福利社包商應依據與本校各權責單位所簽訂契約內容之經

營方式，使用本校既有之設施、設備，在指定地點、區域、時間內

提供安全、衛生、營養之膳食服務。 

二、各餐廳及福利社包商應妥善維護餐廳及福利社各項設施、設備、保

持其正常、清潔與堪用之狀態，並負責餐廳及福利社及其附近清潔。

垃圾、廢棄物之處理及油煙、污水之排放，應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之

規定。餐廳及福利社消毒作業，由包商委請專業消毒公司每月定期

實施一次，以確保環境衛生。 

三、各餐廳及福利社包商得因應膳食作業之需要，經由學校權責單位同

意，自行改善或增添必要之設施、設備。 

四、各餐廳及福利社包商須負責對雇(聘)用員工之個人衛生、安全、作

業方式等予以管理與教育；另餐廳包商應聘雇領有營養師執照擔任

現場餐飲衛生(營養)督導工作，以確保膳食之營養衛生及安全。 

五、餐廳及福利社員工應先經公私立醫院健康檢查合格後，由本校各權

責單位發予工作識別證，始得雇(聘)用開始工作，雇(聘)用後每年

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乙次。同時應養成良好之個人衛生習慣，及依

正確之方式調理與烹調食品，以保證膳食之品質，防範影響衛生及

安全之情事發生。 

六、餐廳及福利社員工作業時，應一律穿著整齊清潔之制服，帽子(以

淺色為原則)不得穿拖鞋，並配戴附照片之個人名牌，以資識別。 

七、餐廳及福利社員工須在指定位置留宿或休憩，不得隨意變更，以維

護作業區之衛生與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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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餐廳及福利社應將當日各項膳食(餐盒)隨機保留乙份，包覆保鮮

膜標示日期及餐別，立即置於攝氏七度以下，冷藏四十八小時，以

備查驗，並應防範遭受污染。 

九、餐廳及福利社發生疑似食物中毒情事，應速通知各權責單位以及保

健中心，並即暫停營業，接受相關單位調查，若確定其有缺失，應

立即改善且接受複檢，於複檢合格並盡醫療賠償之責後，始得繼續

營業。權責單位得視情況終止契約並依法究辦。 

十、各餐廳及福利社，應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產物險及產品責

任險，並由簽約、管理權責單位負責查核。 

十一、膳委會執行小組每學期應至少舉辦膳食衛生講習乙次，各膳食督

導組代表、餐廳及福利社包商與員工均應參加，不得藉故缺席。 

十二、餐廳及福利社油煙排放應有適當之防治措施並符合排放標準，且

不得有環保法規公告之空氣污染行為。 

十三、餐廳及福利社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應符合法規標準。 

十四、餐廳及福利社應配合行政院食品雲及教育部推動校園食材登錄平

臺之政策，於供應膳食當日教育部指定之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

載每日菜單、食材(含調味料)、供應商等資料，如有認證標章、

檢驗報告等也應一併登錄。 

前項資料應備妥相關文件以供教育主管機關或衛生主管機關查

驗，不得有虛偽造假不實登載之事實。 

十五、餐廳及福利社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完成食品業者登

錄。 

十六、餐廳及福利社應遵守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

規定。 

第六條 消防安全 

一、餐廳及福利社應於適當場所設置消防器材，並注意平日保養與檢查，

以確保其堪用。 

二、餐廳及福利社各項電源設施、電線，不得違規私接，亦不得擅自異

動或更換，如有必要時，應經簽約、管理權責單位及營繕組同意後，

始得為之。 

三、餐廳及福利社內各項易燃物品，應妥當放置於規定場所，使用時亦

須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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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廳及福利社使用瓦斯或電力設備時，須依規定程序逐項操作；若

發生故障，應即停用，請技工修繕，平日亦須定期實施安全檢查。 

五、餐廳及福利社不得私自搭蓋違建物或變更本體設計，以維護建物結

構之安全。 

六、各餐廳及福利社應派員工輪流參加學校定期舉辦之消防講習，並恪

遵消防安全之有關法令。 

第七條 餐具衛生 

一、本校餐廳福利社提供內用重複性使用餐具者為本辦法管理對象，每

週接受檢查一次。 

二、餐具檢查項目為澱粉及脂肪殘留測試 

三、環安衛中心得不限時間派員檢查，檢查人員得目視揀選餐具進行測

試，檢查完畢提供收據保留查驗，餐飲業者需將每次之檢驗收據張

貼於膳委會公告欄明顯處或查驗單位指定地點。 

第八條 衛生檢查 

一、衛生安全檢查 

1、膳委會執行小組應派員至各餐廳及福利社檢查個人及作業、調

理、倉庫等場所之衛生及安全，不合格者輔導改進，並追蹤複

檢。其方式如下： 

(1)定期檢查：各餐廳及福利社每學期實施兩次，日期由檢查人

員擇定之。 

(2)不定期檢查：視需要隨時行之。 

2、各權責單位膳食督導小組亦應每週自行檢查一次，發現缺失，

立即督促餐廳及福利社包商改進。 

3、衛生安全檢查結果列入每學期評比，定期公告各包商之缺失及

違約金額。 

二、食品抽驗 

1、膳委會執行小組或各權責單位膳食督導小組對餐廳及福利社食

品有疑慮時，得抽樣送往政府衛生單位施行化驗。 

2、化驗結果，其反應在安全標準以外時，按罰則規定處理，並督

促限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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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價格訂定 

一、餐廳及福利社膳食價格應事先造具價目表，與各膳食督導組商議，

審核通過並經公布後，即可按規定之價格供應。 

二、餐廳及福利社包商不得隨意變更膳食質量與價格，如因物價變動而

需調整時，應與各膳食督導組協商，議定後公告實施之。 

三、各餐廳及福利社應將膳食價目表張貼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同時亦應

於販售台各項膳食旁，明顯標示價格，若價格調整時，須立即更新，

避免爭議。 

第十條 獎懲 

一、獎勵 

膳委會執行小組將每學期評比優良包商簽請校長核准公告，並頒

發獎狀乙紙；優良包商得優先續約。 

二、罰則 

各包商應遵守「國立臺灣大學餐廳(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管理檢查

表」及「國立臺灣大學餐廳(福利社)環境衛生安全管理檢查表」內

各衛生安全事項，違者受以下處分。 

1、就檢查表中一般事項有違規情事時，第一次書面警告，第二次

罰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爾後每次增罰新台幣壹仟元。 

2、就檢查表中重大事項有違規情事時，同一違規行為經第一次檢

查不合格，罰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爾後每次增罰新台幣壹仟

元；一年內同一違規行為經檢查不合格達三次以上時，其權責

單位應自公告日起責令暫停營業並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複檢

合格者得終止契約。 

3、凡包商及員工每學期未參加膳委會執行小組舉辦之膳食衛生安

全講習或每位員工每學年參加衛生講習時數未達八小時，每位

給付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 

4、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檢查不合格者，每次罰款新台幣壹仟元，

且 3個月內不合格次數累計達 3次者，餐飲業者應限期向環安

衛中心提出改善方案，否則其權責管理單位應自公告日起責令

暫停營業並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複檢合格者得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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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缺失足以嚴重影響用餐者之健康及安全時，其權責管理單

位應責令暫停營業，直至改善並複檢合格為止，否則得以終止

契約。 

6、「國立臺灣大學餐廳(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管理檢查表」及「國

立臺灣大學餐廳(福利社)環境衛生安全管理檢查表」內容由膳

食協調委員會視需要修訂之。 

7、各包商如拒絕、規避或阻撓膳委會執行小組依本辦法規定所為

之檢查者，罰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並得以連續處罰款，連續罰

款 3次或遇重大缺失得終止契約。 

三、違約金逕向出納組繳交。 

四、違約金經催告限期繳納後，逾期仍未繳納者，其權責單位應責令包

商暫停營業，直至繳清相關款項為止。 

第十一條 附則 

各餐廳及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等有關規定，除本辦法外，須遵守教

育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農業主管機關等相關

單位，及本校之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